
立立足足本本职职工工作作 扎扎根根基基层层为为民民
——— 记邹平县公安局焦桥派出所所长尹兆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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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优秀基层队所和个人

尹兆亮，现任邹平县公
安局焦桥派出所所长，二级
警督警衔。他严于律己，恪
尽职守，大胆开拓，勇于创
新，以自身的良好形象带出
了一支作风过硬的基层公
安队伍，团结带领派出所全
体民警以实际行动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爱岗敬业

铁腕打击保民安

焦桥镇辖区大型企业多，
流动人口多，治安保卫任务艰
巨繁重。他坚持打防并举原则，
全力以赴抓严打，夯实基础抓
防控，创新管理抓服务。实现了
派出所专职巡逻力量和企业、
村庄、小区物业保安的联动，整

合了防范力量，实现了24小时
不间断、无缝隙巡逻，形成群防
群治的大格局，有效预防和减
少了各类违法犯罪案件的发
生，实现了刑事案件连续三年
下降30%的工作目标，辖区32
个村庄实现了“零发案”，极大
地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

2014年8月份，辖区内发生
了多起电动车、摩托车被盗案，
尹兆亮随即成立了以自己任组
长的专案组，统筹兼顾各项工
作，根据作案时间、手法，及有
关监控录像，和同志们对所有
的被盗案件进行分析研究，和
同志们一起巡逻防范、蹲点守
候。经过几天不分昼夜的努力，
最终将正在盗窃的犯罪嫌疑人
李强、李玉当场抓获。经调查二
人在邹平县焦桥镇、长山镇、邹
平县城区等地盗窃电动车30余
起，涉案价值3万余元。

牢记宗旨

真诚为民保民生

尹兆亮同志对人民群众有
着深深的爱，无限的情，奉献出
了一片赤诚之心。他坚持“进百
家门，解百家难，帮百家忙”，经
常带领民警深入村庄，走访群

众，体察民情，问寒问暖。
去年7月份，他在入户走访

中了解到辖区北段村居住的杜
大爷今年已经70岁，却一直没
有户口，在多地辗转，户口问题
一直也没有解决。杜大爷没有
任何落户手续及证明户籍的材
料，没有户口30余年了，地域跨
度大，落户所需要的手续难以
办全，补录户口难度很大。尹兆
亮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汇报，
召集户籍民警研究老人的户口
补录工作，指导组织对老人反
映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完善手
续，派出所工作人员通过大量
地走访，询问有关人员30余人
次，终于将老人落户所需的材
料完善，又亲自往来县局和市
局跑审批手续，终于给杜大爷
补录了户口，结束了困扰了其
30年的户口难题。

清正廉洁

无私无畏显本色

打铁还须自身硬，作为一
名派出所长，尹兆亮手中握有
一定的权力，熟人多，因案子上
的事找到他的人也络绎不绝。
他要求别人不能做自己首先不
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已冲在

最前面。
在身处公与私、情与法的尖

锐矛盾中，他给自己约法三章：
不以权谋私、不吃请受礼、不徇
私枉法。他还给家属规定了三个
不准：不准替亲戚朋友说情，不
准收受别人的财物，不准在外面
打他的招牌。他以自己的言行诠
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人民警察秉
公执法、严以律己、清正廉洁、无
私无畏的政治本色。

以身作则

真情爱警结硕果

尹兆亮同志对待邪恶大义
凛然，横眉冷对，是地道的铁面
孔；对民警他却有着一副热心
肠，关心备至，情同手足。

在坚持不懈地对民警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他狠抓
制度建设，编订了《民警日常工
作规范》手册，建立起队伍管理
的“高压线”。始终坚持从优待
警，定期召开民警家属联谊会，
全力打造温馨警营、和谐警营，
为民警营造了拴心留人的工作
环境。在他的带领下，焦桥派出
所各项工作都名列县局前茅，
赢得了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肯
定和认可。

本报通讯员 袁雯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教育为主，管教并举，监所管理人性化

沾沾化化看看守守所所让让阳阳光光洒洒满满高高墙墙
高墙电网、铁门铁窗，荷枪实弹、岗哨林立，在平常百

姓的眼里，看守所是一块冷峻与神秘的禁地，但沾化看守
所的人性化管理却让阳光洒满高墙。近年来，沾化分局对
在押人员管理积极转变原有封闭、粗放的传统管理方法，
探索、实践人性化管理方式，初步形成了“教育为主，管教
并举”的人性化监所管理新模式，实现了提高监管工作规
范化程度、矫正在押人员思想、稳定监管秩序的目标，确保
了刑事诉讼工作的顺利进行。自启动该模式以来，及时诊
治患病人员42名，协助破获大要案件38起，沾化看守所连续
5年被评为二级所。

严格管理

打造“规范监所”

“监所无小事，事事系安
全”，在人性化管理中，“安全”
理念更应该得到强化。沾化分
局始终坚持严格、公正执法，规
范、文明管理，在法律和各项规
定的范围内，积极稳妥推进人
性化管理模式。

一是提高民警执法水平。
坚持不懈开展日常教育培训，
提高民警执法水平、业务技能，
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

二是实行精细化管理。探
索实行“3C”管理新模式，根据
在押人员罪名、体质、态度不
同，对在押人员实行标签化管
理、个性化帮教，提高了针对
性，增强了管理效能。该管理理
念被山东省公安厅监管总队在
全省监管系统推广。

三是严肃监所各项管理制
度。细化在押人员一日生活制
度，把学习教育、法律辅导、文化
娱乐活动等融入到一日生活制
度中去；严格实行主、协管民警
直接管理监室制度，把监所安全
管理与民警岗位责任挂勾，做到
奖惩分明；坚决铲除“牢头狱霸”

滋生的土壤，消除安全隐患，确
保了监管场所秩序井然。

人性关怀

打造“温暖监所”

谈话教育、生活关心、文体
活动……沾化看守所以形式多
样、灵活多变的人性化举措，温
暖了在押人员的心，打消了在
押人员对立抵触情绪，取得了
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是强化教育攻心促进
转化。始终把对在押人员的思
想教育、政策教育、法律教育、
道德教育等放在管理工作的重
要位置，将谈话教育、大课教
育、法制培训做为普遍化、广泛
化、规范化、长期化的教育管理
手段和方法，加强对在押人员
的心灵感化。

第二是注重生活细节体现
真情关怀。保障在押人员衣、
食、住、行、医疗等，每逢重大节
日，适时调剂、改善在押人员的
伙食，一盘包子、一碗汤圆、一
个月饼，充分体现沾化看守所
人性化管理理念。在监室内安
装彩电，每天让在押人员能够
看上2小时左右的电视，在监区
内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保证让

在押人员能洗上热水澡。遇有
在押人员生病、生日、结婚、家
中有丧事等情况，主动关心、照
顾，及时送上关怀和温暖，并为
他们排忧解难，促进在押人员
思想的自觉转化。

三是创建监所文化牵移默
化。积极改善监区软硬环境，安
装闭路电视、广播电教系统等
设备，设置图书室、爱心小屋、
活动室、医疗室，改善监区条
件。美化、绿化监区环境，将威
慑性的标语撤换为充满人情味
的启迪性用语，营造充满人文
关怀的宣传教育氛围。通过举
办读书看报活动，设置教育感
化园地等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和法律知识，让被监管人员接
受真善美的熏陶，积极营造健
康向上的文化氛围。投入资金8
万余元购置体育活动器械，让
在押人员开展体育锻炼，每天
开展投篮、跳绳、踢见子等活
动，每半年组织一次体育运动
会，发放奖品，提高在押人员的
身体素质，合理调节其心态，舒
缓其思想情绪。

协作共建

打造“阳光监所”

分局主动与社会各界开展
形式多样的共建活动，引入社
会力量实施对在押人员的共同
帮教，丰富了人性化管理的内
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是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实行警务公开，向社会公
开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义务；组
织警营开放日，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中小学生、群众
代表进警营，宣传监管政策；
聘请执法执纪监督员，接受社
会监督。

第二是营造亲友劝教氛
围。利用所长接待日、亲友会见
日、年节上门走访等活动，通过
视频、录音、信件等载体，主动
将在押人员表现情况介绍给其
亲友，邀请被监管人员亲友共
同参与帮教。

第三是拓展对在押人员的
救济通道。邀请律师到监所开
展法律咨询，保障在押人员各
项权利；聘请医师到监所开展
心里咨询，对在押人员及时开
展心理疏导；在区人民医院协
调，开通医疗救助“绿色通道”，
确保危急情况下，对在押人员
先行抢救治疗。

本报通讯员 毕于倩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沾化看守所在押人员开展拔河比赛。

本报讯 为做好中国滨州
阳信第26届梨花会暨第三届黄河
三角洲民俗文化节安保工作，阳
信县公安局信城派出所多次召
开会议，严格落实县局安保方
案，部署梨花会期间安保工作。

在梨花会召开期间，信城派
出所为做好安保工作，按照县局
统一部署、精心组织，所长李洪
博多次召开会议，安排部署梨花
会期间的安保巡逻工作。信城所
主要负责辖区梨园安保工作，梨
园位于县城中心，客流量大，处
于交通要道，小商贩较多。为做
好安保工作，全力做好调控疏通
工作，由民警带队，进行不间断
巡逻，震慑不法分子，并在主要
路口指挥交通，缓解交通拥堵。

在为期四天的梨花会期间，
信城派出所全体民警在职在岗，
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梨花会安保
工作，未发生任何重大案(事)件，
圆满完成了保卫任务。

(通讯员 李梦君)

信城派出所做好

梨花会安保工作

网络加盟代理

被骗一万多元

本报4月14日讯(通讯员 李
霞 记者 王忠才) 13日，市民
柳某到滨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经侦大队报案称，他在互联网上
发现一个名为xx联盟购物商城
的网站，宣称可以提供加盟创业
的机会。这正好迎合了柳某自主
创业的想法，于是他加盟代理，不
成想被骗10800元。

4月3日，柳某与该公司项目
总监“金逸”签订了代理母婴商城
的合同。当日下午3点多钟，柳某
按要求汇入对方帐户代理费6800
元。接着，“金逸”给柳某打电话，
提议让柳某办一个综合性的网
站，称这个网站挣钱多，还送一个
平板电脑，不过需要增加代理费。
当日下午5点至6点间，柳某又两
次汇入对方帐户代理费4000元。

4月6日，代理母婴商城网站
就建好了，也可以正常使用。4月
10日，“金逸”又提出让柳某做该
项目山东省代理，需代理费10000
元，称此网站挣钱更快。柳某不想
做，“金逸”称不做就把柳某的网
站关掉。4月12日晚上，柳某的网
站就被关了，后柳某与对方失去
联系，共被骗走人民币10800元。

民警分析该起案件，嫌疑人
作案手段具有迷惑性，诚邀加盟
的“商家”打着可以加盟的幌子，
通过开设钓鱼网站，在网站上提
供经营场所和自有品牌或产品信
息，并给予投资者经营实力强大
和资信状况良好的假象。犯罪行
为具有隐蔽性，加上受害人缺少
经商的基本常，缺少提防。

目前，“加盟代理”企业运行
模式已经十分普遍。犯罪分子则
往往利用知名大品牌的良好信
誉，发布虚假加盟信息诱骗受害
人上当，利用网络加盟为诱饵诈
骗，手段翻新，严重侵犯群众财产
安全，影响社会安定，应引起广大
投资者注意，在欲准备网络加盟
时，应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被所谓
的高回报、高利润所迷惑。一是要
仔细甄别网站是否为正规的网
站；二是不轻易向陌生账户转账；
三是若与陌生公司进行网上合
作，要了解该公司是否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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